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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革背景下市场监管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以湖南省为例

彭江辉１，王思庆２

（１．湖南理工学院 政治与法学学院，湖南 岳阳 ４１４００６；２．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０）

摘　要：在全国市场监管领域前赴后继改革的浪潮中，湖南省通过部分地区试点先行、全省铺开的方式开展市场监
管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融合精简机构的改革理念，市场监管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改

革进一步推进，在集中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遗留问题的同时，又出现执法理念缺位、法律法规滞后、人员配备缺失、

运行机制不畅等新难点。可以通过顶层设计精准化作指引、法律法规全面化废改立、队伍建设专业化树根基和工作机制

系统化强内核使湖南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水平在稳步提升中见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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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机构改革背景下的市场监管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透视

在机构改革、放管服改革、综合执法改革等多

重改革叠加的市场环境下，结合政府简政放权的

政策指引，新一轮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势

在必行。深入推进综合行政改革是党的十九届三

中全会和 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明确要求。
市场监管作为综合行政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机

构改革的热点。２０１３年，市场监管领域便已经开
始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湖南省依据《“十三

五”市场监管规划》有关要求，在全省稳步开展基

层市场监管改革。

（一）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历程

我国市场监管领域的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四

个阶段①：一是理念雏形期。《关于印发 ２００６年

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０６］２１号）提出积极探索市场监管领

域的综合行政执法。该文件将市场监管综合行政

执法改革纳入重要议程，将市场监管作为推动改

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积极探索期。２０１３年，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发布后，市场

监管领域逐步加快改革步伐，各地在省级以下层

面展开执法模式探索，代表性的地区改革模式有

浙江和深圳的“二合一”模式、天津“三合一”模式

以及上海、江苏福建等地探索的“３＋Ｘ”模式②。

此外，不少省份市场监管执法改革重点仍在县区

层面，地级市层面尚未启动改革，其中包括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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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安徽、山东等省份①。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苏州工业园区开展开放创新试验总体方案

的批复》中提出探索大行政执法、大市场监管等

大部门制工作格局，进一步强调了行政执法与市

场监管工作布局的调整。三是持续发力期。国务

院在《关于印发２０１６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中明确持续推进市

县两级市场监管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强化

基层监管力量，落实相关领域综合执法机构监管

责任。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市场
监管规划的通知》指出到２０２０年基本上组成全面
有效的市场监管框架，架构以法治为基石、企业自

律和社会共治为后盾的市场监管新格局的目标，

从竞争政策、企业信用监管、大数据监管等方面着

手健全市场监管体制机制。２０１７年底，约７０％左
右的县（市、区）和 ２０％左右的地级市推行了改
革②，改革浪潮势不可挡，但是改革依然面临众多

困扰，仍需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四是改革关键

期。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于机构调
整中确定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到 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底，３１个省级市场监管局全部挂牌成立。
２０１９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市场监督
总局关于贯彻落实〈深化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市监稽［２０１９］４７
号），强调从提高认识、建立优化协同高效的市场

监管行政执法体制、加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

建设、严格规范市场监管执法行为、创新市场监管

执法方式、强化市场监管执法保障等方面深入推

进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从国家层面进行

全面性改革，明确改革路径和方向，为省市县三级

改革提供蓝本，也进一步加大改革覆盖面。２０１９
年４月１日，《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
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２号）、《市场监督
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令３号）施行，进一步理顺执法程序，明确
行政处罚权的权力行使主体。

我国机构改革一直遵循精简机构，转变政府

职能为主要着力点，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坚决取消

阻碍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机构和职能。本轮市

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是实现市场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的新突破，有助于破解“劣币驱逐良币”难题，

培育经济新增长点，重塑消费者对国产品牌信心

和提升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③。各地在市场监管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已经总结出诸多模式，部分

地区探索“建立跨部门综合执法机制，开发部门

综合执法平台，打造跨部门联动执法队伍”的新

路径④。

（二）湖南省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思路

湖南省的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改革响应机构改

革和职能整合的要求，强调对市场监管采取“一

个部门负责执行”的宗旨，逐步扩大市场监管执

法综合范围，整合执法力量，规范执法行为。２０１３
年，湖南省着手探索市场监管执法改革。《关于

改革完善市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实施意见》

（湘政发［２０１４］１８号）提出整合市州、县市区的
监管职能和机构，构建行政管理、监管执法、技术

支撑、基层监管“四位一体”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体系。《关于调整省级以下工商质监行政管理体

制的通知》（湘政办发［２０１４］６７号）明确工商、质
监系统从省以下垂直管理改为省以下三级政府分

级管理的体制。２０１５年 ９月，依据《关于印发开
展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

（中央编办发［２０１５］１５号）精神，邵阳市等３个市
被纳入改革试点城市。《关于开展综合行政执法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湘编办发［２０１５］５
号）对改革试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２０１６年 ９
月，试点地区基本完成改革试点任务，并在试点基

础上继续探索深化改革的具体举措。经过改革，

省市级逐步理顺工商、质监、食药监部门职责，县

级全面整合职责和机构，乡镇统一设置市场监管

所，推动检验检测机构整合。到２０１７年，全省８７
个县（市）有８４个县（市）采取工商、质监、食药监
部门“三合一”模式，综合设置市场监管机构。

２０１８年是市场监管改革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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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办公厅印发《湖南省机构改革方案》，改革全面

启动①。湖南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断深化商事

制度改革，在市场监管执法上，省市场监管部门牵

头推进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在全国率

先开展跨部门随机联查，开展农村、校园及周边欺

诈虚假宣传等食品安全“护源”“护苗”“护老”专

项行动，原料药、中药饮片、高风险医疗器械等专

项整治，推进产商品质量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

２０１８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市
场监管办法》，规定集中行政执法权，市级监管部

门可以整合所属内设机构的执法职能，交由一个

机构履行。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湖南省组建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整合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执

法、省商务厅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原省国土资

源厅的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授权站的测绘仪器

和产品的检测等职责。２０１９年 ３月 １日，《关于
印发〈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湘办［２０１９］５２号）
发布，明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市场综合

监督管理、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等二十三项职

责，下设办公室、综合规划处、政策法规处、执法稽

查局等３１个内设机构（未含后勤服务中心），机
关行政编制２２８名（未含后勤服务全额拨款事业
编制２８名）②。自此，明确湖南省市场监管执法
改革的部门设置和职权划分，改革从市县级层面

推升到省级层面。２０１９年４月４日，中共湖南省
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市场监管等五个领域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湘办发电［２０１９］３７
号），统筹配置行政执法职能和执法资源，减少执

法队伍种类。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以部门名义，依

法统一行使相关领域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

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权等执法职能。市

场监管领域整合工商、质监等领域执法职责和执

法队伍，组建市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由同级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理，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名

义实行统一执法。由此可见，湖南省在市场监管

领域综合执法改革上呈现出执法队伍全面统一，

监督主体“三合一”的大监管格局。

二　湖南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
成效

在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不断优化市场和

营商环境，激活投资创业活力和潜力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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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为副厅级）１个。政府机构４３个。其中，省政府办公厅和组成部门２３个，直属特设机构１个，直属机构１３个（副厅级机构２个），部门管
理机构（规格为副厅级）６个。《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ｈｕｎａｎ．ｇｏｖ．ｃｎ／ｓｚｆ／ｈｎｚｂ／２０１７＿１０１２５２／２０１７ｎｄ１ｑ＿１０５６１３／ｓｗｂｇｔ＿９８７１９／２０１８１２／ｔ２０１８１２０４＿５２２８５１８．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７－２８。

另外，张家界、郴州、永州和怀化等地也先后公布职能配置和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相关规定。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中共张家界市
委办公室、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家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主要职责是负

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指导和监督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监督市场秩序等二十项职能，设办公室、综合规划

科、法制科等三十四个内设机构。机关行政编制７５名（含基层专项行政编制４６名，不含机关后勤服务全额拨款事业编制６名），参见
《中共张家界市委办公室 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家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张办［２０１９］４９号），ｈｔｔｐ：／／ｆｄａ．ｚｊｊ．ｇｏｖ．ｃｎ／ｃ８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２０／ｉ４６７３８８．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７－２８。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中共郴州市委办
公室、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主要职责是负责市场综

合监督管理、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指导、监督、统筹协调全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反垄断统一执法等二十八项职能，设办公室、政

策法规和应急管理科、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科等二十七个内设机构。机关核定编制９８名，其中行政编制８７名（机关行政编制
４２名，基层工商所行政编制４５名），暂保留机关后勤服务事业编制１１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核定基层工商所
行政编制１６名，保留后勤服务事业编制１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核定基层工商所行政编制３６名，暂保留后勤服务事业
编制３名。市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核定编制４０名，其中全额拨款事业编制２４名，差额拨款事业编制１６名。市计量测试检定所核定
全额拨款事业编制５６名。设消费者委员会秘书处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６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１８
名。《中共郴州市市委办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郴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郴办

［２０１９］２８号），ｈｔｔｐ：／／ａｍｒ．ｃｚｓ．ｇｏｖ．ｃｎ／１２９８３／１２９８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７９０３９．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７－２８。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日，永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组织和指导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等二十五项职能，设办公室（信访科）、综合

规划科、政策法规科等三十八个内设科室，《内设机构》，ｈｔｔｐ：／／ａｍｒ．ｙｚｃｉｔｙ．ｇｏｖ．ｃｎ／ａｍｒ／０１０３／２０１９０３／６２４６５０ｆ８９２２１４７９ｅａ２１ｃ３ｅ９３５１３ｄｂｄ１２．
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７－２８。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怀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官网发布机构简介，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
理、组织和指导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反垄断工作等二十八项；设办公室、政策法规科、信用监督管理科、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

争科等二十六个科室。《怀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构简介 》，ｈｔｔｐ：／／ａｍｒ．ｈｕａｉｈｕａ．ｇｏｖ．ｃｎ／２５９９４／２５９９５／２５９９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０２９８３．ｈｔｍｌ，最后访
问时间２０１９－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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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全省各类市场主体总量持续平稳增长。截至

２０１８年年底，全省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３９１．３８万
户，注册资本（金）突破 ７万亿元，其中企业突破
８０万户，注册基本（金）突破７万亿元，个体工商
户２９８．１５万户，出资金额３２２６．０９亿元，农民合
作社９．７２万户，出资金额２７００．２４亿元①。面对
持续增长的市场主体，市场监管执法体系亟须减

少执法层级，防止重复执法、多头执法，减轻市场

负担。湖南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综合

执法，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行政执法体制”的

改革要求，坚持系统谋划，高位推动，稳步实施，省

有关部门协同推进，基本实现了一个部门管全程、

一份清单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一套机制管长

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底，全省工商、质监、食药监部
门管理实行“三合一”模式改革的地区占全省的

９６．６％②，相关的职能和人员编制也调整到位。
２０１９年２月 ２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
１６件“百日行动”执法典型案例，其中怀化市虚假
宣传案和湘潭市保健食品总砷超标案作为典型案

例名列其中，是湖南省市场监督执法工作取得的

丰硕成果。

（一）职能整合，队伍归并

湖南省的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改革是在梳理县

级改革实践的层面上，进一步推动市州改革，最后

推动省级改革的递进式改革路径。湖南省组建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志着全省基本完成省市县三

级市场监管“三合一”模式改革。在职能分布上，

省市级完成机构整合，将工商、质监、食药监职能

统一归属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陆续挂牌。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常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在全省市州中率先挂牌③，其他市州也

陆续跟上步伐。在执法队伍建设上，坚持“一个

队伍办案”模式，设区市在市级设置综合行政执

法队伍的，名称统一为“××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局）”，按区域或专业划分，下设若干执

法大队（分局）。除实行市级执法为主的市辖区

外，其他县市区统一实行“局队合一”体制，县级

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生态环境分局等分别加挂“综

合行政执法局”牌子，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一套领

导班子，下设若干执法队（分局）。应注意的是，

行政执法的集中并非全面集中，应当实现集中与

专业的有力整合，在综合执法中坚持专业执法④。

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大多数实施一个综合执法机构

办案。湖南省大力推行“一口受理、统一办理、限

时办结”的“一站式”审批服务模式。在对外宣传

上，省市县三级提出将原三系统的官方微博、微

信、网站进行整合，精简维护人员，释放人力资源，

采取一个渠道推送，集中力量打造市场监管部门

与社会沟通的桥梁。

（二）理顺职责，重心下移

根据改革要求，市场监管执法力量不断向基

层一线下沉，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力量主要由市县

两级综合执法队伍承担，提高监管执法效能，设区

的市和市辖区原则上只设一个执法层级。省级行

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监督指导、重大案件查处和

跨区域执法的组织协调工作，原则上不设执法队

伍，已设立的执法队伍进行有效整合、统筹安排，

现有事业性质执法队伍逐步清理消化。湖南省内

对于市场监管领域的执法体制并未严格限定执法

主体的层级，各地既可以实行市级执法为主的体

制，也可以实行以区执法为主的体制。湖南省以

执法属地化为执法原则，在结合简政放权和权责

清单编制工作的基础上，规定凡法律法规明确县

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实施的行政执法事权，除区

域协调和大案查处等继续由省本级实施外，一律

实行市县属地管理。坚持强基层、强一线，推动执

法监管资源向基层倾斜，优先保障基层的配置监

管设备和人员力量。另外，还将原工商局机关借

用的基层工商所编制全部调整归位，充实执法一

线力量。截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平
均核定行政编制２５名，高于其他县级政府部门定
编的平均水平。全省乡镇（街道）共设置１６８０个
市场监管站所，平均核定编制 ７名；各乡镇（街

８３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２０１８年湖南省市场主体发展报告》，ｈｔｔｐ：／／ａｍｒ．ｈｕｎａｎ．ｇｏｖ．ｃｎ／ｘｗ／ｔｚｇｇ／２０１９０３／ｔ２０１９０３０７＿５２８６４０１．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７－２８。
２０１６年３月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你们已经在普通新区开展分类综

合执法改革，将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整合成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探索建立新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这件事做好了，对全国改革都

很有意义。”

《常德稳步推进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开局良好》，ｈｔｔｐ：／／ａｍｒ．ｈｕｎａｎ．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ｙｘｗ／２０１９０６／ｔ２０１９０６２４＿５３６５２８８．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７－２８。

王龙国：《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机构与行政》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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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确１名副职分管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各市
州综合设置１个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县（市）
单独设置了检测检验中心。

（三）执法创新，上下联动

执法方式一改传统线下执法的单一执法方式，

通过线下执法的及时性、亲历性，结合线上执法的

全面性、系统性，提升执法效率。线下执法集中在

加强执法主体之间的协调。首先，湖南省在省市县

三级市场监管部门建立重要文件协商机制和重大

案件联合执法机制，加强纵向统筹和把握。其次，

加强县级市场监管执法机构和市级各职能部门之

间的执法协调工作，在信息资源共享、实行行政许

可、日常监管、行政处罚信息实时流转、实时抄告、

实时监控、实时留痕等方面建立相互支撑、合力攻

坚的新局面。最后，通过建立“双随机一抽查”机

制，充实随机抽查对象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逐

步建立程序性的飞行检查方式。线上执法主要依

托信息技术的发展，实现市场监管“互联网＋”。通
过运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和省企

业信息基础数据库两套系统，形成统一开放的大数

据市场监管格局。截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湖南省市场
监管两套大数据系统，归集了３４个部门所掌握的１
３１９万条企业信息，公示行政处罚信息１０１２６条，
系统平均日点击量超过１８０万次。

经过执法改革，湖南省市场监管领域综合行

政执法成效明显。以 ２０１８年为例，２０１８年湖南
省市场监管部门牵头推进跨部门“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在全国率先开展跨部门随机联查，２５个
部门的涉企检查事项一次性联合完成；开展农村、

校园及周边欺诈虚假宣传等食品安全专项行动，

抽检食品安全产品 １０．５３万批次，查出食品违法
案件１．３９万件；开展原料药、中药饮片、高风险医
疗器械等专项整治，查处“两品一械”案件 ６１７７
件；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在生产环

节抽查产品９０４２批次，查办产品质量违法案件２
１８０件。① 通过“三合一”改革，市县主动加强市

场监管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是减少了政出

多门、重复监管的问题；二是人员整合效率和资源

整合效率得到提高，降低行政成本；三是一改过去

质监、食药监在乡镇机构无人员、监管靠巡查的情

况，就近落实到人，分工负责、分片包干；四是公共

服务流程上更加优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了更全

面、更便捷的服务。

三　湖南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
困境

湖南省市场监督综合执法改革取得重大成

效，但是必须保持高度清醒的认知，大部制改革的

预期成效并未全面达成。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定”方案虽已制定，有关职能设置和内设机构

等内容已经公布，改革进程中着力解决的重复执

法、交叉执法等困境也得到一定程度解决，但随之

在执法职责整合、执法依据明确、执法标准统一、

执法程序重塑等方面出现新问题②。

“三合一”模式下的市场监管并非三个机构

人员和职能的简单合并相加，而是在大部制改革

的理念下融合各部门职权，进行统一规划和调整，

实现价值的最大公约数。融合之后的市场监督管

理局虽在机构上整合，但部分基层市场监管部门

仍以原单位名义开展市场监管工作，造成“一支

队伍执法，三套流程并行”③的执法格局。加之市

场监督管理局归地方政府管辖，业务受行政因素

约束和干涉影响大，地方改革“换皮不换肉”的

“物理整合”过于机械，内设机构设置以及相应监

管标准、监管文化的发展过于缓慢，无法根本性解

决监管机械化和碎片化的问题，带来许多隐忧。④

（一）执法理念缺位

市场监管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不是原工

商、质监、食药监分管不同领域工作的简单合并，

工商行政监管强调对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的全面

性监管，食品药品监管强调对食品药品全生命周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湖南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执法 竞争环境持续改善》，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８９２０７２９５＿１００２５３９３９，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７－２８。
韩雪峰：《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市场监管领域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８年第８

期。

周文：《进一步深化市场监管领域综合执法改革》，《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石亚军、王妍：《深化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 破除综合化内卷化矛盾》，《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市场监管“三合

一”改革虽已经大范围实现，但仍有部分县市仍处在改革初期。以岳阳市岳阳县为例，该县在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８日才完成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挂牌，相关机构干部整合、职责转隶、“三定”方案编制等工作还需长时间推进和部署。省内市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内设机构的设置和职

能分配也处于停滞阶段，暂未取得良好进展，只是在合并机构的基础上统一监管和执法，并未建立系统完善的监管体系和执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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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全过程生产经营的食品药品安全的全覆盖全

流程监管，确保食品从源头到使用者的“一条龙”

监管，存在监管本质的区别。加之各部门执法理

念各有所长，质监与食药强调执法技术的提升，以

保障安全为执法焦点；而工商部门强调对广告、商

标和竞争执法的判断，以保障公平执法为中心。

另外，传统重审批、轻监管的观念过度依赖行政审

批实现市场监管，对事中事后监管上用力过小，主

观上不重视，客观上以审批实现监管推诿。况且，

各系统原有文化理念、价值体系和内部规范各有

不同，在管理模式和组织文化上短时间难以实现

整合交融，在“大市场、大监管、大执法”的监管理

念下，“貌合神离”现象较为顽固，甚至还存在互

相排斥的问题。由此，贯穿市场监管执法改革过

程的思想源头尚未根治，难以指引改革发生全局

性、彻底性的变化。

（二）法律法规滞后

机构改革与法律法规出台应当前后相继，衔

接无阻。但是现实情况却是相关法律法规未能及

时修改完善，使得基层市场监管执法依据滞后于

改革步伐。

１．执法规范缺位。现行法规规章中，涉及市
场监管部门执法职能的法律有一百余部，行政法

规两百余部，部门规章有三百余部，机构融合后工

商、质监、食药监有关职责和程序相互交融和影

响，一个案件涉及多部法规规章的情况并不鲜见，

由于《产品质量法》《计量法》等法规立法时间久

远跟不上时代发展或相关法规至今空缺，导致执

法人员无所适从。而部分部门规章和上级主管部

门指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继续适用也存疑。①

２．执法规范冲突。改革过程中存在法律规范
矛盾之处，工商、质监、食药监职责交叉内容多，尚

未出台统一法规统一梳理相关规定，法规竞合下

如何取舍也是难题②。如企业从事第二类医疗器

械经营行为，但未完成经营范围登记且备案，《公

司法》与《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罚款金额规定

相差甚远；区县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据职权发布的

证照效力因无法律效力支持难以在全国通行③。

３．程序规定各异。工商、质监和食药监管领
域在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投诉举报处理程序和监

管执法文书上存在极大差异，④甚至截然相反，执

法实践容易出现执法事故，引发更多程序问题。

如举报受理，原工商部门是从收到之日起７日内
做出是否立案的决定；而食药部门则规定５日内
决定是否受理。

（三）人员配备缺失

执法队伍是改革的基础保障，但是基层执法

队伍在人员整合上存在人员数量和质量瓶颈问

题，执法力量不增反减。

１．职责与人员数量不平衡。工商、质监、食药
监部门整合，增加了市场监管部门工作难度和工

作内容，但是人员却保留原有编制数量甚至较之

前更少，导致人少事多矛盾凸显。以张家界市和

郴州市为例，张家界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编制７５
名（含基层专项行政编制４６名，不含机关后勤服
务全额拨款事业编制 ６名），需要承担负责市场
综合监督管理、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等二十项

职能；郴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编制９８名，其
中行政编制８７名（机关行政编制４２名，基层工商
所行政编制４５名），暂保留机关后勤服务事业编
制１１名，需承担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市场主
体信用体系建设等２８项职责。除此之外，基层市
场监管部门在忙于应付上级部门专项整治、专项

行动等工作的方案制定、跟踪落实、典型案例上

报、统计报表报送外，因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地方政

府管理，对于文明创建、平安创建等非市场监管任

务，往往呈现现场执法比例低、日常监管比重小和

一人多职一岗多责的现象，执法质效严重受损。

基层市场监管所在业务拓展的同时，地方还将部

分农林、两室、盐业等领域的执法职能一并划入职

责范围，人员不加，职责反增⑤。

２．人员素质与岗位要求不平衡。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后，原工商部门人员大量充实质监和食药

工作岗位，少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９０％的监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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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吕长城：《当前我国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行政法检视》，《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刘鹏飞，罗锋：《基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面临问题及对策建议———以慈溪市为例》，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ｂｉｚ＝

ＭｚＩ５ＮＤＩｚＭＤｋ１Ｎｇ％３Ｄ％３Ｄ＆ｉｄｘ＝３＆ｍｉｄ＝２２４７４９２８１８＆ｓｎ＝８ｆ０ｆ７ｅ８ｅ２５ｂ０ｂ３０ｆｂｆｆ０３４２２ａｅ２ｂｆｄ４ｅ，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７－２８。
李若兰：《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探索》，《中国国情国力》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陈秀新：《市场监管执法改革重在监管融合》，《中国市场监管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盛小伟：《围绕“实战”提升一线执法干部的能力素质》，《中国市场监督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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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系原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承担食品、药品、

医疗器械、特种设备、质量认证认可等专业领域的

监管工作时，从业务“能手”变成业务“学徒”，从

单项工作专家变成综合职能的“专家”，难以适应

多项工作内容的要求，出现能力短板，显得力不从

心，监管能力严重不足。加上新建业务队伍对于

业务工作缺乏深入了解，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

乡镇政府人员、新招录人员在队伍中所占比重较

大，“杂牌军”“外行人”难以适应市场监管的任

务①。而随着执法改革深入，对于基层执法人员

的法律熟悉度和业务熟练度都提出新的要求，既

要掌握三个部门现有的法律法规，还要对三个系

统的处罚程序、各类产品标准、有关目录等内容了

然于心。加之，基层市场监管队伍普遍存在人员

老化、专业领域执法人员不足等问题。据统计，县

级市场监管部门５０岁以上人员占比平均达６０％；
同时，基层一线执法人员缺乏业务培训，重大疑难

复杂的案件无处着手。

３．人员编制与岗位定位不平衡。我省市县市
场监管部门所属执法机构有的使用行政编制，有

的使用事业编制；有的参公，有的未参公；有的是

财政全额拨款单位，有的是差额拨款单位。不同

编制性质、人员管理方式和经费供给形式，使得执

法机构主体之间的整合存在较大难度。

机构改革后，部分市场监管执法人员须从上级

机关到基层一线工作，但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机

构级别的下降，人员晋升空间、发展机会难免受到

影响，人员力量下沉面临较大阻力。并且，在现行

体制下，新组建的综合执法机构不能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即使是那些已经下沉的执法人员身份仍然只

能挂靠在原单位，严重影响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

性。同时，伴随着依法行政要求的不断攀升，职业

投诉举报的兴起，执法人员面对执法带来的纪委、

监委等部门的问责，需承担较大的履职风险和追责

风险，压力倍增。在同一部门，甚至存在工作内容

一致、编制性质不同、同工不同酬的待遇问题，严重

影响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情绪。

（四）运行机制不畅

执法机制是保证改革有效运行的“马车”，但

在建立衔接有效的执法机制过程中，仍然存在内

部衔接不畅、共享机制缺位等难题。

１．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在各监管执法部门
和监管部门内部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纵向层级政

府间因各种利益权衡和博弈，人为制造诸多信息

壁垒，或通过拖延和保密的方式阻碍信息共享的

实现。加上部分系统在内网运行，登记注册、案件

查办、公文处理等业务软件无法实现系统互联

互通。

２．部门协作机制不健全。各部门之间“面合
心不合”，未建立有效的工作沟通机制，在审批与

监管程序上难以形成有效协作，业务部门与综合

执法部门合作内容狭窄，没有形成互联互通的链

条式监管体系。

３．层级对接机制不健全。“上改下不改”的改
革现状给本就人力缺少的基层带来更多工作压

力，同级政府的工作安排和上级部门的指挥和领

导，基层人员必须花费很多精力在上级各项监督

检查、会议、报表、调研、调查，挤占基层监管资源

和精力，与提高监管质效的目的相悖。

４．监管问责机制不健全。监管事故的追责，
工商部门和食药监部门在问责原因和追责类型上

不同。以经营主体无证无照查处问题为例，行业

主管部门就存在争议，工商领域监管贯彻“谁许

可，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原则，而食药监部门

则存在企业主体责任与部门行政监管责任混同的

困境②。

５．配套机制不健全。工商、质监、食药监在执
法程序、执法文书、执法标识、执法服装、投诉举报

平台、案件管理系统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未形成统

一的管理办法，运行过程中各自为政，导致社会对

执法主体存疑。而执法队伍不仅需要承接行使行

政处罚权，还承接专项检查、投诉业务处置等工作

内容，无法将全部精力用于案件处理，被动性处理

不少其他工作。

四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完善
路径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清除阻碍，打破现有

融合尴尬的难题，不仅是市场监管机构内部的问

题，而是整体改革带来的“阵痛”。在建立严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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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敏清：《综合体制改革后的利弊得失和建议对策》，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Ｏｘ０ｂＵｉＴｇ６ＳＹｚＤｐＪＪｇｐｔｈｖＱ，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７－２８。
陈秀新：《市场监管执法改革重在监管融合》，《中国市场监管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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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架构的过程中，应当摒弃“大监管＝统一”
的错误思想，要树立大局观思维，既实现整合机构

的目的，还能实现各部门之间形成良性行政协作

关系。“整体型政府”与“行政主体理论”为改革

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理论指引，确保在法治道路上

形成高效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整体型政府”

是在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加的前提下，各

项公共服务之间采取合作共赢的方式予以回应的

一种政府形态。主要强调在融合统一过程中确保

专业的独立和创新①。而市场监管执法改革是对

各市场监管主体之间的“整体化”整合，实现部门

之间的协调，这就体现了“整体型政府”在“碎片

化”市场监管管理模式下的新思考，通过采取“结

构性机制”和“程序性机制”②的合作方式，实现资

源最大限度的优化调整，各部门之间信息联合共

享。“行政主体理论”旨在厘清各级政府与各行

政机关、行政机关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强调各

项工作的开展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与监督之下，各

级政府与行政机关是执行者与授权者的关系，各

级人民政府才是权力和责任的归属主体，行政机

关及其工作部门只是决定的执行者和“搬运工”。

而从市场监管执法的总体来看，各部门之间的协

作必须在各级政府的指挥下实现有机协调，在整

体运行上把关全局，而不是各部门之间的“单打

独斗”。当然，“整体型政府”与“行政主体理论”

都强调全盘整合资源、提高改革站位的过程中实

现各项措施落实，实现从理念更新到程序统一，从

省局统一改革方向到基层贯彻落实③，整体性、全

面性推进执法运行和监管方式的时代性变革，实

现从“物理整合”到“化学融合”④，最后实现“心

理认同”的改革“三重境界”⑤，做到“１＋１＋１＞３”
的改革效果。通过整体与部分的哲学思考，市场

监管行政执法改革的路径可以在全局与部分上做

出优化完善，权衡专业化与协调力之间的关系⑥，

通过精雕细琢实现改革的打磨。

（一）顶层设计做指引

只有从改革理念上做出思想变革，从认识上

厘清改革的本质，才能确保改革不走歪路，不走岔

路。首先，在市场监管工作过程中，要始终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放开政府“无形的

手”的掌控力度，强调从事前审批转移到事中事

后监管上来。还要重视和突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

督的作用，避免政府唱“独角戏”，但是政府主体

责任意识不能放松，对外都能以行政诉讼被告的

身份承担起责任。其次，促进机构实质融合。从

机械合并的状态脱离出来，转变工作思路，实现执

法主体、执法文书、执法流程、执法标识和执法服

装等的融合。但是，融合也强调融中有分，并非将

所有执法内容杂糅，消解各专业领域的特殊性。

从湖南省的整体情况看，由于缺乏统一的改革方

案，工商、质监、食药监、安全管理、知识产权保护

和物价等部门，大部分地方完成了“三合一”模式

的机构合并，但各市县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在

机构设置、综合执法方面有差别，仍然需要出台指

导意见，通盘考虑。最后，对于不同的领域，监管

执法需采取不同的监管标准。对食品、药品等危

及生命健康安全的领域，需采取“四个最严”的监

管执法理念；而在竞争执法与市场主体准入领域

则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进一步激发市场

的自主活力⑦。

（二）法律法规废改立

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任何重大

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要做好省内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改革，必须于法有据、有法可依，省相关部门对

当前改革中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梳理，并及

时启动修改和废止有关地方法规和规章等程序，

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相关法律法规做出全面

清理，使立法与改革亦步亦趋。以厦门为例，厦门

市场监管部门采取清单式梳理，精简融合各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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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戈得斯密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孙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前言。
金国坤：《组织法视角的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研究》，《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金国坤：《组织法视角的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研究》，《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当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几项紧迫任务》，《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陶彦平、王文平：《市场监管系统机构融合的“三种变化”》，《中国市场监管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胡颖廉：《统一市场监管与食品安全保障———基于“协调力—专业化”框架的分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继往开来 砥砺前行 深入推进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２０１９

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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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为后续行政执法奠定根基①。省级市场监督

管理局也可梳理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如已公布

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和《市

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以实体法

和程序法双层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收录

法律、法规、文件、司法解释、法工委答复、法律文

书等，编辑《湖南省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指导

目录》，按照具体分类分块进行规范并实行动态

更新，对有关重难点在篇幅上进行适当倾斜，指引

县市区开展执法工作。除此之外，具体立法中还

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整合执法程序。从举报投

诉办理程序、行政处罚程序、案件审理程序等方面

进行统一规划和布局，制定一套明确规范可执行

的流程制度。二是各级执法权限清单化，制定详

细的工作手册，明确各项工作内容和注意事项，确

保流程化、全链条式监管。三是丰富执法权力内

容，为确保执法有效有力，适当赋予执法主体查

询、冻结、查封等强制权力。

（三）队伍建设树根基

综合执法队伍在现有社会发展的要求下，落

实“人随事走、编随事转”的原则，加强基层执法

力量，必须塑造一批专业化复合型执法人员。针

对在册人员与新招录人员，明确专业发展方向和

培养计划，不能仅满足物理式的人员叠加，还要实

现化学式的有效监管，实现“人才兴执”。一是在

现有编制条件下招录执法人员。在招录执法队伍

人员时，引进复合型人才，调整人员结构②，除市

场监管有关专业外，对社会学、法学、互联网等专

业人才进行适当名额的招录，实现人员多元化发

展。二是对在岗职员进行系统化针对化培训。对

于执法人员需要具备的综合技能进行大范围普遍

式教学，例如心理学、谈判技巧、纠纷化解、互联网

等内容；对于业务科室负责的有关工作内容定期

开展专业化培训，从基本执法知识与现场实战技

巧上入手，通过邀请专家开展专业课堂，编辑专业

刊物和案例库，及时更新行业动态，将课程和有关

资料传播到基层执法一线，提升执法人员的综合

执法能力。上级业务部门也可定期开展专题培训

或交流讲座，统计各地区各部门在实践中需要解

决的复杂问题，提高交流的深度和频次，提升监管

执法水平，在“一专多能”上下功夫，将执法人员

培养成市场监管的“全科医生”③。三是科学设置

执法人员的岗位流动办法，把执法机关内部流动

与外部流动相结合。四是建立岗位激励机制。通

过分类管理，提升工作质量和工作业绩，拓宽干部

发展空间，打通晋升渠道。而对于人员编制问题，

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原有的参公身

份予以保留；无参公身份及新进人员，不再参公。

五是构建机关文化体系。既要通过党支部、兴趣

小组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增进情感交

流和价值培养；还要通过内部宣传教育的方式重

塑价值观，打造一个单位的价值走向，做到“拧成

一股绳”的机关文化。

（四）工作机制强内核

第一，完善内外部工作衔接。既要保证系统

内部机制稳定有序，还要保证与外部衔接畅通无

阻。对内，打破三个系统之间的思想壁垒，明确内

部的分工和职责，理顺与上级有关机构、综合执行

业务部门的关系；对外，在厘清与公安部门、农业

农村部门、卫生健康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部门联

席会议机制和部门间双向传送机制，加强执法机

构与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综合执法协调工作，实现

信息资源共享，实现行政许可、日常监管、行政处

罚信息实时流转、实时抄告、实时监控、实时留痕。

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形成相互支撑、合力攻坚的改

革新局面。执法机关与公检法系统形成信息互

通、案情互报、案件互移制度，最终促进执法与刑

事司法有效衔接。此外，还需探索建立跨区域协

作、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在查办跨区域、跨领域

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高效保质地完成任务。

第二，上下级联动。执法力量向市县集中后，

省级不设置执法队伍，但是可依据具体情况设定

执法力量调用程序，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可在特

定情形下调用市县综合行政执法人员；上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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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厦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研究论证国务院《“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落地配套举措的基础上，梳理６００多部法规依据，整合形成
行政许可２２项。依照《立法法》法规适用规则，将原有重叠交叉的２０００余项行政处罚，归纳压缩为３９１项。梳理行政强制１６项，行政监
督检查４６项，行政确认４项，行政裁决１项，行政服务４０项。参见吴煌开：《法治视野下厦门市场监管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市场监
管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林鹏飞：《风险导向审计在会计师事务所的应用研究———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河北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盛小伟：《围绕“实战”提升一线执法干部的能力素质》，《中国市场监督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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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也可以在特定情形下指定下级管辖特定

案件；对于认为需要由本级办理的案件，上级市场

监管部门可依照程序规定直接管辖下级案件。上

级市场监管部门还需加强对下级的业务指导。

第三，信息化建设机制。通过建立“互联网＋
市场监管”方向，一是统一设置１２３１５投诉举报平
台，改变由 １２３１５、１２３６５、１２３３１、１２３３０、１２３５８等
投诉平台综合处理投诉的繁杂现状，促进投诉举

报途径统一化，专门化。二是探索建立内部办

案系统和信息动态共享系统、文书和检测结果

公示系统，推动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建设，定期

对有关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和研判。三是探索信

用大系统，推动实现公共信用信息、行业信用信

息和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信息等之间的信用信

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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